
渔 业 船 网 工 具 指 标 批 准 书
（地区简称）船网（20××）Y－××××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农业部《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》，经审查，你（单位）于20××年××月××日提出的《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》的以下事项已获批准：
一、准予（制造/更新改造/购置/进口/购置并制造/购置并更新改造/进口并更新改造）（国内海洋捕捞渔船/专业远洋渔船/非专业远洋渔船）1艘，主机总功率不超过×××千瓦；子船×艘，子船主机总功率×××千瓦。

二、本船网工具指标应按以下项目使用：
	作业

类型
	拟作业场所
	主机总功率(千瓦)
	主机型号
	船长
(米)
	总吨位
	船体
材质

	
	
	   
	
	
	
	


三、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来源情况：
	项目
	功率
（千瓦）
	船名
	渔船编码
	作业类型
	捕捞许可证编号
	备     注

	淘汰旧船①
	
	
	
	
	
	

	淘汰旧船②
	
	
	
	
	
	

	被改造渔船
	
	
	
	
	
	

	被购置渔船
	
	
	
	
	
	

	被进口渔船
	
	
	
	
	
	


本批准书的有效期为自签发之日起至20××年××月××日。请在有效期内办理渔船（制造/更新改造/购置/进口/购置并制造/购置并更新改造/进口并更新改造）手续，并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渔船检验、登记和渔业捕捞许可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机关：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（签字）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日

附：证书办理情况

	渔船检验证书
	渔船登记证书
	渔业捕捞许可证

	编号：

办证机关：（公章）

 年  月  日
	编号：

办证机关：（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	编号：

办证机关：（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

（第一联：申请人办理手续凭证）
说 　明

1.《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》一式两份，批准机关、《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》申请人各执一份，复印件抄送有关管理部门。一份批准书只限填写一艘渔船。

2.船长、总吨位可在核定数值基础上浮动5％。
3.请注意保存，并留存复印件。渔船所有人申请渔船检验、登记和渔业捕捞许可证时，必须出示批准书原件和复印件。
4.在批准书的有效期内，批准书遗失、损毁的，须出具证明和批准书复印件，向原批准机关申请补办。
5.批准书内各项不得空缺，无相应内容时在空格处划斜线（/）。
6.证书办理情况栏分别由渔船检验、登记和捕捞许可证发放机关在办理证书后填写证书号并盖章。

7.批准书无签发人签字和审批机关公章无效。
8.有效期的截止时间是指办理渔业捕捞许可证的时间。

渔 业 船 网 工 具 指 标 批 准 书
（地区简称）船网（20××）Y－××××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农业部《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》，经审查，你（单位）于20××年××月××日提出的《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》的以下事项已获批准：
一、准予（制造/更新改造/购置/进口/购置并制造/购置并更新改造/进口并更新改造）（国内海洋捕捞渔船/专业远洋渔船/非专业远洋渔船）1艘，主机总功率不超过×××千瓦；子船×艘，子船主机总功率×××千瓦。

二、本船网工具指标应按以下项目使用：

	作业

类型
	拟作业场所
	主机总功率(千瓦)
	主机型号
	船长
(米)
	总吨位
	船体
材质

	
	
	   
	
	
	
	


三、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来源情况：

	项目
	功率
（千瓦）
	船名
	渔船编码
	作业类型
	捕捞许可证编号
	备     注

	淘汰旧船①
	
	
	
	
	
	

	淘汰旧船②
	
	
	
	
	
	

	被改造渔船
	
	
	
	
	
	

	被购置渔船
	
	
	
	
	
	

	被进口渔船
	
	
	
	
	
	


本批准书的有效期为自签发之日起至20××年××月××日。请在有效期内办理渔船（制造/更新改造/购置/进口/购置并制造/购置并更新改造/进口并更新改造）手续，并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渔船检验、登记和渔业捕捞许可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机关：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（签字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日

附：证书办理情况

	渔船检验证书
	渔船登记证书
	渔业捕捞许可证

	编号：

办证机关：（公章）

 年  月  日
	编号：

办证机关：（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	编号：

办证机关：（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

（第二联：发证机关留存）

说 　明

1.《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》一式两份，批准机关、《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》申请人各执一份，复印件抄送有关管理部门。一份批准书只限填写一艘渔船。

2.船长、总吨位可在核定数值基础上浮动5％。
3.请注意保存，并留存复印件。渔船所有人申请渔船检验、登记和渔业捕捞许可证时，必须出示批准书原件和复印件。
4.在批准书的有效期内，批准书遗失、损毁的，须出具证明和批准书复印件，向原批准机关申请补办。
5.批准书内各项不得空缺，无相应内容时在空格处划斜线（/）。
6.证书办理情况栏分别由渔船检验、登记和捕捞许可证发放机关在办理证书后填写证书号并盖章。

7.批准书无签发人签字和审批机关公章无效。
8.有效期的截止时间是指办理渔业捕捞许可证的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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